
 

 

一、時間：中華民國 95年 3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地點：本會二樓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 

    邱雲儀、黃泰雄、俞  明、賴國獻、秦  螓、 

    林俊良、黃仁祥、駱護芳、錢金鐸、施茂桐、 

    許財利(請假) 

四、列席人員： 

    林彩雲、許庭郡、王朝青、楊志淇、阮素真、 

    曾金樹、潘蕙蕊、劉正元、張俊換代、黃雅惠代、 

    張  聖、 

五、主席：邱委員 雲儀          記錄：曾繁芝 

六、主席致詞： 

    (許主任委員因公務不克參加委員會議，經委員互相 

推派邱委員雲儀主持) 

  各位委員、林召集人、各位同仁：大家好！ 

       感謝各位委員在百忙中抽空參加本會第 208 次委員會議 

       ，今天召開委員會議最主要目的是本會辦理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預訂於 95年 3 月 24 日發布里長選舉公告 

       ，95年 4月 9日起至4月13日計5 天的時間，在各區選 

       務作業中心，受理候選人申請登記作業，並於 95年 6 月 

       10 日舉行投票。 

本會遵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台灣省選舉委員會作 

       業規定，目前多項選務工作正積極辦理中，所以等一下 

       委員會議進行時，請業務單位一一詳盡的向各位委員報 



       告。另外，今天會議的議程中還有 4個提案要請委員審 

       議，這 4項提案分別為： 

(一)審議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選務工作進行程序表。 

(二)審議本會辦理第 18 屆里長選舉選務工作要點。 

    (三)研議本會委員辦理第 18 屆里長選舉「委員督導責任 

分區」配置。 

    (四)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修正，依新修訂選罷 

法規定：里長選舉候選人登記時，應繳納保證金。至於 

保證金應繳納多寡，討論提案時請委員研議。 

以上 4個議案，請大家在討論提案時踴躍發言，提供睿見 

，為免耽誤各位委員寶貴的時間不再多作明說。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委員的蒞臨指導，也請本會全體同 

仁大家一起努力，共同辦好這一次的選舉，謝謝！ 

七、召集人致詞：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組室主管：大家午安！ 

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即將展開，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將 

秉持以往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的規定暨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監察職務 

，並謝謝各位委員的支持及指教，謝謝! 
 

八、總幹事報告： 

    各位委員、林召集人、各位同仁: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在第 15 屆市長暨第 16 屆市議 

      員選舉階段，對本會盡心盡力協助及指導，讓本會得 

      以順利完成該項選舉，並受到中央等上級長官肯定。 

      緊接著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定於 95年 6 月 10 日 

      舉行投票。這次雖然也是一種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但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里長選舉由縣市選 

      舉委員會主辦。因此，有關辦理第 18 屆里長選舉期間 



      ，仍請各位委員繼續支持勉勵，使本會能順利圓滿完 

      成任務。再次感謝各位委員蒞臨參加本次委員會議。 
 

九、各組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依臺灣省選舉委員會所 

訂之選舉投票日為 6 月 10 日。 

（二）本屆里長選舉辦理選舉期間，依公職人員選 

舉之「辦理選舉期間」表之規定，為 2 個半 

月，其起止日期依臺灣省選舉委員會所訂之 

期間，自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 

（三）有關重要選務工作期程為： 

1、3 月 24 日發布選舉公告。 

2、4 月 4 日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 

3、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受理候選人登記。 

4、5 月 21 日完成選舉人名冊編造。 
5、5 月 23 日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6、5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公告閱覽選舉人名 

   冊。 

7、6 月 4 日公告候選人名單。 
8、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為競選活動期間。 
9、6 月 10 投票日。 

10、6 月 16 日公告當選舉人名單。 

（四）本屆里長選舉全市計有 157 里，較上屆增加 

 3 個里（信義區之孝忠里、安樂區之壯觀里 

、七堵區之長安里），行政區里即為選舉區， 

選出 157 位里長。 

（五）本屆里長選舉，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 



金，其數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94 年 10 

月公布修訂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臺灣省選舉委員會為求各縣 

市訂定保證金數額能統一標準，於 95 年 1 月 

2 日省選一字第 950150 01 號函建議：保證金 

數額為新台幣 3 萬元，但各縣市選舉委員會得

依權責自行調整，訂定適當之金額。 

（六）選舉經費最高限額乃依據各里之人口數計算 

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計算，即以該選舉區人口數 

百分之七十乘以基本金額 8 元之和，再加里 

長選舉之固定金額 8 萬元，詳細數額如附表 

）。各里人口數之計算，以投票日之月前第 

 6 個月月終戶籍統計之人口數為準，本市未 

增加里數之區人口數以 94年 12 月底為準，新 

增加里數之 3 個區為今年所設，其人口數之計

算，則以 95 年 1 月底之人口數為準。 

（七）本組自 2 月底起，即着手草擬選務各項作業 

規範，提報委員會審議，經議決通過後，據以 

實施。 

（八）本會為服務里長參選人，方便申請登記為候選 

人，特編製里長候選人登記須知及各項申請表

格，發交各區公所提供欲參選里長之參選人索

取。里長參選人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時，直接向

所轄區公所申請。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依據台灣省選舉委員會 95 年 2 月 21 日函示： 

本會辦理第 18 屆里長選舉期間，可設置監察小 

組委員 25 人（含常任委員 3 人），其聘任期間 



自 95 年 4 月 1 日起至 95年 6 月 15 日止合計 2

個半月。為使監察業務能秉持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依援例部份監察小組委員遴聘參考名單

函請：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新黨、親民

黨、臺灣團結聯盟各推薦 2 名及本市籍、熟諳

法令、處事公正、素孚眾望並具有協調能力地

方人士合計 22 人，已依規定於 3 月 10 日前函

報台灣省選舉委員會遴聘。 

     (二)依據政治獻金法規定，本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 

各參選人仍應設立政治獻金專戶。今天上午接 

獲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承辦人電話，洽 

請本會協助辦理政治獻金法說明會，時間訂於 

5 月 2 日假本會三樓禮堂舉辦，邀集本市各公 

職人員選舉參選人踴躍參加。 

          
 

十、討論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茲檢陳「基隆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選務工作進行程 

序表」一案  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本市選務工作需要訂定，作為選務作業進 

度控管之依據。 

二、審議通過後，即轉發本會各組室及各區選務 

作業中心遵照施行。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進行程序表之次序編號第 29 號「辦 



理日期」一欄，原日期 95 年 12 月 8 日改為 95 

年  6 月 8 日。 

二、黃委員仁祥建議，將來若再辦理里長選舉時，應 

考量請各區公所區長蒞會參加委員會討論。 

       主席裁示：請業務單位研議辦理。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茲檢陳「基隆市第 18 屆里長選舉選務工作要 

點」一案  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本市選務工作需要訂定，作為選務作業之 

依據。 

      二、審議通過後，即轉發本會各組室及各區選務 

作業中心遵照施行。 

  決  議： 

修正通過。 

修正選務工作要點如下： 

      一、第二十點：第十九龍點第⋯⋯款人員，刪除 

         「龍」字。 

      二、第三十四點：選舉公報之編印，由市選舉委 

          員會規劃，如因候選人數⋯⋯過多。 

修正為選舉公報之編列，由市選舉委員會規 

劃，各區公所辦理，如因候選人人數⋯⋯。 

增列「各區公所」字樣。 

       三、第三十五點(一)：印製選舉票時，除由市選舉 

           委員會依規定式樣印製並設監控系統，監察小 

組委員到場監印外，並⋯⋯。 

修正為印製選舉票時，各區公所依選舉委員會 



規定式樣印製。市選舉委員會於印刷廠設監控 

系統，並派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並⋯⋯。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茲擬訂「基隆市選舉委員會辦理第 18 屆里長選舉 

委員督導區配置」案  請審議。 

   說  明： 

     一、為期選務作業嚴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及 

投票進行順利、開票統計正確，擬排訂委員分 

區執行督導，擬請委員前往各選務作業單位督 

導之。 

     二、委員督導區配置如下： 

       (一)主任委員 許財利：督導全市各區。 

       (二)委    員 邱雲儀：督導全市各區。 

       (三)委    員 黃泰雄：督導全市各區。 

       (四)委    員 秦  螓：督導全市各區。 

       (五)委    員 賴國獻：督導中正區。 

       (六)委    員 駱護芳：督導信義區。 

       (七)委    員 俞  明：督導仁愛區。 

       (八)委    員 錢金鐸：督導中山區。 

       (九)委    員 林俊良：督導安樂區。 

       (十)委    員 黃仁祥：督導暖暖區。 

       (十一)委  員 施茂桐：督導七堵區。 

  決  議：修正通過。 

          錢委員金鐸改為督導：信義區。 

          駱委員護芳改為督導：中山區。 

  第四案： 

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本屆里長選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應收取候選人保證金，擬暫訂 

為新台幣 3 萬元  請決議。 

  說  明： 

      一、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金，其數額由 

      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但村、里長候選人免予 

      繳納。」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 94 年 10 月 5 日修訂時 

，將「村、里長候選人免予繳納」之但書規定 

予於刪除，故本屆里長選舉候選人登記時，應 

繳納保證金。 

      三、依臺灣省選舉委員會之建議：村、里長候選人 

繳納之保證金為新台幣「3 萬元」，但各縣市 

選舉委員會得依權責自行調整，訂定適當之金 

額。 

  決  議： 

      一、保證金訂為新台幣五萬元。 

      二、黃委員仁祥建議：本案案由應重新修正。經 

提案單位修正後案由為：「本屆里長選舉依 

⋯⋯⋯，應收取候選人保證金。提請委員會 

議討論決定之 請審議」。 
 

十一、臨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2時 53 分 


